新建字〔2025〕37号                 签发人：杨庆峰
办理结果：B
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354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赵俊波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高层住宅消防安全管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更新完善消防设施

市住建局要求各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定期对小区消防设施设备巡查及维护保养，并留存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发现问题要及时整改，共用消防设施损坏需要维修、更新、改造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告知全体业主，向消防救援机构报告，并协助业主申报使用维修资金。

二、关于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市住建局要求各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落实安全工作主导责任，按照“隐患排查零死角、安全监管零盲点、风险管理零失控、安全失责零容忍”的要求，集中力量开展辖区物业管理区域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对物业管理区域开展拉网式安全风险隐患自查整改活动。重点加强对物业小区消防应急预案缺失、不完善，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各类消防标识线缺失，公共部位、消防设施设备维护管理不达标, 楼道堆放杂物、停放非机动车辆，电动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及“飞线充电”等问题的监督检查。组织行业专家对辖区内物业小区开展拉网式现场检查，对检查发现问题现场督促整改，不能立行立改的建立问题台账，限时整改到位，并进行“回头看”，确保存在安全隐患整改到位。截至5月底，排查项目673次，排查安全通道问题567处，清理竖向管井、敞开式外连廊1055次，清理占用消防登高操作场地120处，新增消防车道划线22处，整改各类消防问题809处。

三、关于严格落实消防要求

我局督促辖区内物业服务企业完善消防应急预案，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加强日常检查和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提升物业小区的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和灭火补救能力，深化小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应变处置能力，了解掌握消防安全基础知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确保小区业主生命及财产安全。市住建局要求各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督促辖区物业企业积极开展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利用发放宣传页、微信群、宣传栏、电子屏等形式开展贴近生活的消防安全宣传，提升群众消防安全防范意识，自觉遵守消防安全有关规定，共推送各类消防宣传信息20000余条，定期开展消防演练、培训，并留存好照片、文字等记录。

根据您所提出的建议，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推进物业小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一是加大培训力度，定期开展物业小区消防安全培训会议，邀请行业专家对消防设施设备的操作规范、消防常识等进行培训，提高企业应急处置能力；二是持续摸排物业小区消防设施现状，要求各县（市、区）联合消防部门对辖区内物业小区消防设施设备运行情况全覆盖排查，对于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且能短期整改到位的，要求物业企业限期整改。对于损坏程度较严重，需动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的小区，建立问题台账，按照“一小区一策”的原则制定攻坚计划，12月底前掌握相关情况，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居民积极配合相关工作，同时督促物业维修资金中心加快审批流程，建立绿色通道；三是开展消防安全演练，督促物业企业每年至少开展1次消防安全演练，并留存好相应影像记录，记录至物业企业档案，影响年度考评结果。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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